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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一、重要提示 

1.1 本行董事会、监事会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

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在北

京召开，审议通过了《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会议应出席董事 14

名，实际出席董事 14 名，其中，冯仑独立董事因其他事务未能亲自

出席，书面委托徐洪才独立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本行 4

名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1.3 本报告中的财务报告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且未经审计。 

1.4 本报告中“本行”指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集团”

指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1.5 本行董事长李晓鹏、主管财会工作副行长姚仲友及财务会计

部总经理孙新红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

整。 

 

二、基本情况 

2.1 本行简介 

股票简称 
A 股：光大银行 

股票代码 
A 股：601818 

H 股：中国光大银行 H 股：6818 

证券上市交易所 
A 股：上海证券交易所 

H 股：香港联合交易所 

联系人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李嘉焱 李嘉焱 

投资者专线 86-10-63636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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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及投诉电话 95595 

传真 86-10-63636713 

电子信箱 IR@cebbank.com 

本行成立于 1992 年 8 月，是经国务院批复并经中国人民银行批

准设立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总部设在北京。本行于 2010 年 8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 601818）、2013 年 12 月在

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 6818）。 

2.2 本行战略执行情况 

本行聚焦“打造一流财富管理银行”战略愿景和“再上新台阶”

阶段性战略目标，启动“跨越计划”，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加强战

略执行督导，将全行经营管理行为与战略目标紧密衔接，全力推动盈

利能力、经营规模、财富特色、客户基础和风险管控的新跨越。报告

期末，本行活期存款日均占比 32.36%，比上年末提升 0.9 个百分点；

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AUM）1.98 万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640 亿元；

零售客户 1.26 亿户，比上年末增加 333 万户，其中，私人银行客户

43,766 户，比上年末增加 3,654 户；理财产品规模 8,259 亿元。 

 

三、主要财务数据及经营情况 

3.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比上年末增减 

总资产 5,581,691 5,368,110 3.98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资产 462,905 453,449 2.09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1（人民币元） 
6.63 6.45 2.79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 1-3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8,691 37,305 3.72 

净利润 11,560 10,873 6.32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11,515 10,831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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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468 10,835 5.84 

基本每股收益 2（人民币元） 0.18 0.19 (5.26) 

稀释每股收益 3（人民币元） 0.17 0.17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1 12.33 -1.22 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209) 226,462 不适用 

注：1、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资产-其他权益工具优 

先股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部分）/期末普通股股本总数。 

2、基本每股收益=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归

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本期宣告发放的优先股和无固定

期限资本债券股息。 

本行本期宣告发放优先股股息人民币 16.80 亿元（税前）。 

3、稀释每股收益=（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对归属于本行

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影响）/（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稀释性潜在普通股转化为普通

股的加权平均数）。 

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以年化形式列示。 

上述数据根据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

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规定计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 1-3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益 (4) (2)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1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36 17 

清理睡眠户净损益 (1) - 

其他非经常性损益 33 (13) 

所得税影响 (17) (5)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48 (3)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47 (4)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1 1 

3.2 资本充足率及杠杆率 

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国银监会令 2012 年

第 1 号）计量的资本充足率指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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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并表 非并表 并表 非并表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355,629 336,375  346,022   326,996  

一级资本净额 460,669 441,274  451,045   431,895  

总资本净额 543,067 519,710  533,530   510,723  

风险加权资产 3,953,487 3,830,445 3,837,489  3,716,734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9.00 8.78 9.02 8.80 

一级资本充足率 11.65 11.52  11.75   11.62  

资本充足率 13.74 13.57  13.90   13.74  

注：并表口径的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包括境内外所有分支机构，以及《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

法（试行）》规定属于并表范围的被投资金融机构。其中，并表的被投资金融机构包括光大

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光大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阳光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光银国

际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欧洲）、韶山光大村镇银行、江苏淮安光大

村镇银行和江西瑞金光大村镇银行。 

按照《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修订）》（中国银监会令 2015

年第 1 号）计量的杠杆率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杠杆率 7.03 7.03 6.89 5.99 

一级资本净额 460,669 451,045 437,111 388,275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6,556,825 6,416,774 6,339,937 6,482,856 

3.3 流动性覆盖率 

按照《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中国银保监会令 2018 年

第 3 号）计量的流动性覆盖率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月 31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6月 30日 

流动性覆盖率 130.24 150.47 134.70 171.87 

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 736,236 704,706 761,440 833,515 

未来 30 天现金净流出量 565,308 468,333 565,283 484,964 

3.4 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差异 

本集团分别根据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算的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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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3月净利润和截至2021年3月31日的净资产无差异。 

3.5 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本集团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一手

抓疫情防控，积极助力实体经济复苏；一手抓转型发展，推进财富管

理银行建设，效益持续回升，风险总体可控，整体经营稳中有进、稳

中向好。 

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55,816.91亿元，比上年末增长3.98%，

其中，贷款和垫款本金总额31,588.60亿元，比上年末增长4.96%；负

债总额51,172.12亿元，比上年末增长4.15%，其中，存款余额35,855.45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3.01%。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净利润115.6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32%。

实现营业收入386.9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72%，其中，利息净收

入278.7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69%；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78.24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65%。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1.11%，比上年

同期下降1.22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本集团发生营业支出241.44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0.20%，其中，业务及管理费支出95.8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3%；

信用减值损失支出139.5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84%。 

报告期末，本集团不良贷款总额432.29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5.63

亿元；不良贷款率1.37%，比上年末下降0.01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

183.87%，比上年末上升1.16个百分点。 

报告期末，本集团资本充足率13.74%，一级资本充足率11.65%，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9.00%，均符合监管要求。报告期末，本集团杠

杆率7.03%，与上年末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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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A 股 194,792、H 股 86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股份

类别 
股份数量 

持股 

比例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国有法人 
A 股 23,359,409,561 43.23 - 

H 股 1,782,965,000 3.30 -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其中：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Ocean Fortune Investment Limited 

    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境外法人 H 股 11,063,846,380 20.48 未知 

国有法人 H 股 4,200,000,000 7.77 - 

境外法人 H 股 1,605,286,000 2.97 - 

国有法人 H 股 1,530,397,000 2.83 -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A 股 1,572,735,868 2.91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A 股 989,377,094 1.83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A 股 797,259,911 1.48 -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A 股 413,094,619 0.76 - 

H 股 376,393,000 0.70 -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A 股 753,092,403 1.39 - 

中远海运（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A 股 723,999,875 1.34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A 股 629,693,300 1.17 -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A 股 626,063,556 1.16 - 

注：1、报告期末，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简称光大集团）持有的 16.10 亿股 H 股、华侨

城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42.00 亿股 H 股为有限售条件股份，除此之外的其他普通股股份均为

无限售条件股份。 

2、据本行获知，截至报告期末，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是光大集团间接控制的子公司；

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远海运

（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 Ocean Fortune Investment Limited 均为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

公司间接控制的子公司。除此之外，本行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报告期末，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以代理人身份，代表在该公司开户登

记的所有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持有的本行 H 股合计 11,063,846,380 股，其中，代理华侨城集团

有限公司、Ocean Fortune Investment Limited、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再保险（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光大集团持有的本行 H 股分别为 4,200,000,000 股、1,605,286,000 股、

1,530,397,000 股、376,393,000 股和 172,965,000 股，代理本行其余 H 股为 3,178,805,380 股。     

4、报告期末，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以名义持有人身份，受他人指定并代表他人持有

本行 A 股合计 797,259,911 股，包括香港及海外投资者持有的沪股通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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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 

3.7.1 光大优 1（代码 360013）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6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股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37,750,000  18.88  境内优先股 -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7,740,000  13.87  境内优先股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7,180,000  8.60  境内优先股 -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15,510,000  7.76  境内优先股 -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5,500,000  7.75  境内优先股 - 

交银施罗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15,500,000  7.75  境内优先股 -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0,000,000  5.00  境内优先股 -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0,000,000  5.00  境内优先股 -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10,000,000  5.00  境内优先股 -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7,750,000  3.88  境内优先股 -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7,750,000  3.88  境内优先股 -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7,750,000  3.88  境内优先股 - 

注：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交银施罗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中国平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本行未

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以及其与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7.2 光大优 2（代码 360022）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2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股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16,470,000  16.47  境内优先股 - 

兴证全球资本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其他 12,190,000  12.19  境内优先股 -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国有

法人 
10,000,000 10.00 境内优先股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8,180,000  8.18  境内优先股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7,200,000  7.20  境内优先股 -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6,540,000  6.54  境内优先股 - 

交银施罗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6,540,000  6.54  境内优先股 -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4,990,000  4.99  境内优先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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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4,570,000  4.57  境内优先股 -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3,910,000  3.91  境内优先股 - 

注：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为本行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交银

施罗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本行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以及其与

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7.3 光大优 3（代码 360034）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3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股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84,110,000 24.04 境内优先股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47,720,000 13.63 境内优先股 -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31,810,000 9.09 境内优先股 -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27,270,000 7.79 境内优先股 -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7,270,000 7.79 境内优先股 -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8,180,000 5.19 境内优先股 -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其他 15,000,000 4.28 境内优先股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3,630,000 3.89 境内优先股 -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1,620,000 3.32 境内优先股 -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9,090,000 2.60 境内优先股 -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其他 9,090,000 2.60 境内优先股 -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9,090,000 2.60 境内优先股 -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9,090,000 2.60 境内优先股 -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9,090,000 2.60 境内优先股 -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9,090,000 2.60 境内优先股 - 

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除此

之外，本行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以及其与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关系。 

 

四、重要事项 

4.1 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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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 变动主要原因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31,999 46,059 -30.53 存放境内存款类金融机构款项减少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8,332 43,592 -35.01 买入返售证券减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1,273 4 31,725.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负债规模增加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38,473 14,182 171.28 卖出回购证券款增加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 

1-3 月 
增减 变动主要原因 

所得税 (3,001) (2,224) 34.94 
利润增长和不可抵扣资产减值损失

增加 

4.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2.1 发行二级资本债券进展情况 

2021 年 3 月 26 日，本行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的议案》。本行拟发行不超过 600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二级资本债券，该事项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2.2 澳门分行设立进展情况 

2020 年 11 月，本行澳门分行筹建申请获银保监会批准。报告期

末，境外监管审批及其他筹备工作正在推进中。 

4.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4.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

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5 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6 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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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五、发布季度报告 

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分别编制的季度报告同

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香港联合交易所

网站(www.hkex.com.hk)及本行网站(www.cebbank.com)。 

 

六、附录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并附

后）。 

 

 

 

                           法定代表人签名：李晓鹏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8 日 

 

 


